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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设计和开发的策划、输入、控制、输出、更改、新产品试制、

试验控制要求。 

本程序适用于学校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的项目。 

2  引用文件 

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JB 190—1986   特性分析 

GJB 438C—2009  军用软件开发文档通用要求 

GJB 1362A—2007   军工产品定型程序和要求 

GJB 2737—1996  武器装备系统接口控制要求 

GJB 2786A—2009   军用软件开发通用要求 

GJB 3206A—2010   技术状态管理 

GJB 3273—1988  研制阶段技术审查 

GJB 5235A—2004   软件配置管理 

GJB 5852—2006   装备研制风险分析要求 

GJB 6600—2008   装备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 

GJB 9001C—2017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Q/NUAA（SC）  质量手册 

Q/NUAA（CX1.16） 成文信息控制程序 

Q/NUAA（CX2.3.4） 试制和生产准备状态检查控制程序 

Q/NUAA（CX2.3.5） 工艺评审控制程序 

Q/NUAA（CX2.3.6） 首件鉴定控制程序 

Q/NUAA（CX2.3.6） 产品质量评审程序 

Q/NUAA（CX2.4） 试验控制通用要求 

http://www.sogou.com/link?url=58p16RfDRLv-dn6ZFd7GSOi6MN1oS0aK1-eTEvcCp5FGGdzs-WHVm1ZDPRCMJAQaBkUnlRBRd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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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接口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分系统、设备或计算机软件产品间共同边界的功

能特性、物理特性要求。 

3.2  接口控制 

标识、记载接口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并控制其更改的过程。 

3.3  风险 

在规定的技术、费用和进度等约束条件下，对不能实现装备研制目标的可

能性及所导致的后果严重性的度量。风险对任何项目都是固有的，包括技术风

险、费用风险和进度风险，在装备研制的任何阶段都可能产生。 

3.4  风险分析 

进行风险识别、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严重性分析、风险排序的过程，

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3.5  特性 

产品的性能，参数和其它技术要求。主要特性有功能、互换、寿命、安全

和协调等。 

3.6  特性分类 

根据特性的重要程度，对其实施分类的过程。特性分为三类，，即关键特性、

重要特性和一般特性。 

3.7  技术状态 

在技术文件中规定的并且在产品中达到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 

3.8  技术状态项 

能满足最终使用功能，并被指定作为单个实体进行技术状态管理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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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或其集合体。 

3.9  技术状态管理 

在产品寿命周期内，为确立和维持产品的功能特性、物理特性与产品需求、

技术状态文件规定保持一致的管理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技术状态标识、技术

状态控制、技术状态记实和技术状态审核。 

3.10  工作分解结构（WBS） 

对学校质管体系内项目在研制和生产过程中所应完成的工作自上而下逐级

分解所形成的一个层次体系。该层次体系以要研制和生产的产品为中心，由产

品（硬件和软件）项目、服务项目和资料组成。它完全限定了学校质管体系内

项目的工作，并表示出各项目工作之间以及它们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关系。 

3.11  技术状态基线 

在产品寿命周期内的某一特定时刻，被正式确认并作为今后研制生产、使

用保障活动基准，以及技术状态改变判定基准的技术状态文件。一般包括三种

技术状态基线，即功能基线、分配基线和产品基线。 

3.12  功能基线 

经正式确认的功能技术状态文件。 

3.13  分配基线 

经正式确认的分配技术状态文件。 

3.14  产品基线 

经正式确认的产品技术状态文件。 

3.15  评审 

为确定主题事项达到规定目标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活动。 

3.16  验证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证明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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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确认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特定的预期用途或应用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3.18  试验 

按照程序确定一个或多个特性。 

4  职责 

4.1  项目主管部门 

负责设计和开发过程的协调与管理工作，负责需向上级机关或顾客通报或

批准事项的报批工作，协调涉及多个研究院、学院的设计和开发环节。 

4.2  项目负责人/型号设计师系统 

负责设计和开发全过程的组织和实施，进行设计和开发的策划，实施设计

和开发的输入、控制、输出、更改、新产品试制和试验控制等工作。 

4.3  项目质量负责人/型号质量师系统 

在行政指挥系统的领导下负责型号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和监督工

作。 

5  控制要求 

5.1  设计和开发策划 

5.1.1  研制阶段 

型号项目研制阶段一般划分为方案阶段、工程研制阶段和设计定型阶段。

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如下： 

a) 方案阶段主要任务是根据经批准的《武器系统研制总要求》，开展武器

系统研制方案的论证、验证，形成《研制任务书》； 

b) 工程研制阶段主要任务是根据经批准的《研制任务书》进行武器装备的

设计、试制和试验，可根据需要进一步划分为初样阶段和正样阶段； 

c) 设计定型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武器装备性能和适用要求进行全面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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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以确认其是否达到《研制总要求》和研制合同的要求。 

型号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可根据设计和开发活动的性质、持续时间、复杂

程度等，组织制定一级网络图、二级网络图及设计和开发计划，实际工作中可

将网络图及设计和开发计划合并形成节点网络图。明确各过程阶段主要工作内

容及其时间节点要求、适用的设计和开发评审，规定各阶段需开展的适当的评

审、验证和确认活动,协调系统与分系统、单元之间的接口关系,并对计划实行

动态管理，定期检查，滚动实施，对检查和修改情况作纪实。 

5.1.2  职责和权限 

研究院/学院根据需要建立设计师系统、行政指挥系统和质量师系统（以下

简称“三师系统”）。 

规定参与设计和开发的不同单位、部门、人员之间的技术接口关系，明确

职责和权限，确保有效沟通。沟通方式可采用口头沟通、召开协调会或填写《技

术协调单》（附录 A）等。 

5.1.3  接口控制 

按照 GJB 2737《武器装备系统接口控制要求》，设计师系统提出系统接口方

案，由分系统编制所需要的接口控制文件。系统、分系统及设备间的接口控制

文件应协调一致并经相关方会签、型号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批准。 

5.1.4  风险管理 

型号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应组织风险分析，识别制约产品设计和开发的关

键因素与薄弱环节，如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和研制进度、安

全性、经费限制等可能带来的风险；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严重性进行分

析，形成《风险源清单》，格式示例见表 1；确定风险接受准则和风险控制措施，

编制风险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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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源清单》格式示例 

型号名称：                            研制阶段： 

序号 风险源 风险源编号 风险发生的原因 风险可能导致的后果 备注 

      

      

      

注 1：风险源编号由型号代号+研制阶段代码+数字编码三部分内容组成。 

注 2：各阶段代码：方案阶段-F 工程研制阶段-Y（初样阶段-C 正样阶段-S） 设计定型阶段-D 

5.1.5  特性分析 

按照 GJB 190 要求，设计师系统按需安排系统、分系统、设备等不同层次

产品的特性分析工作（即技术指标分析、设计分析和选定检验单元），编制《特

性分析报告》，并在设计文件上标注特性分类符号。 

5.1.6  标准化管理 

参照《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标准化工作规定》和 GJB/Z 114A-2015《产品标准

化大纲编制发指南》，确定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贯彻实施标准的范围，编制《标准

选用范围》或设计开发过程中的《标准化大纲》；根据产品研制要求和资源情况，

最大限度地压缩、优选标准件、元器件、原材料的品质、规格和厂家，并编制

《标准件优选目录》、《元器件优选目录》、《原材料优选目录》。 

5.1.7  技术状态管理 

按照 GJB 3206A 要求，型号设计师系统应在产品寿命周期内实施技术状态

管理。应随产品寿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和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技术状态管理。

科研项目可根据顾客具体要求实施技术状态管理，顾客未作要求时，应参照型

号项目要求开展技术状态管理。 

5.1.7.1  技术状态管理计划 

型号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应编制《技术状态管理计划》，规定参与者的职责、

技术状态的标识、控制、纪实和审核活动的时机、内容、记录等要求。《技术状

态管理计划》应根据产品寿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和要求，进行必要的修订，并

应提交顾客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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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  技术状态项清单 

根据产品工作分解结构，设计师系统选择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能被单独管

理且有助于达到总的最终所使用要求的产品作为技术状态项，编制技术状态项

清单，并提交顾客认可。较高层次的技术状态项应在方案阶段初期或之前选择，

较低层次的技术状态项可在工程研制阶段初期或之前选择。 

5.1.7.3  软件配置管理 

软件应按 GJB5235A 实施软件配置管理。策划阶段可产生的文档包括：系

统/子系统规格说明（含接口需求规格说明）、系统/子系统设计说明（含接口设

计说明）、软件开发计划、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软件配置管理计划、软件研制任

务书等。可根据型号项目的生存周期、合同（或软件研制任务书）的要求及实

际活动，对文档的种类进行合并、拆分，如软件开发计划、软件质量保证计划、

软件配置管理计划可以合并成一个文档。 

5.1.7.4  技术状态文件清单 

在技术状态基线建立之前，型号设计师系统应编制建立技术状态基线所需

的技术状态文件的清单，并经顾客认可。技术状态文件通常是直接作为产品研

制、生产或适用保障依据的技术文件，主要包括规范、图样及其他需要的技术

文件。计算报告、试验报告等技术文件一般不作为技术状态文件。技术状态文

件清单所列技术状态文件应满足合同要求。常见技术状态文件见附录 B。技术状

态建立和维持要求如下：            

a) 功能基线应与产品的主要使用要求（含技术指标）协调一致，一般在方

案阶段建立。 

b) 分配基线应与产品的总体技术方案协调一致，一般在方案阶段末期或工

程研制阶段初期建立。 

c) 产品基线应与上级技术状态文件规定及产品定型要求协调一致，一般在

设计定型时基本建立，在产品生产定型时最终建立。 

d) 技术状态基线应通过技术审查方式确定，技术审查按 GJB 3273 执行，可

结合各过程阶段的评审时机进行。技术状态建立的标志是组成基线的技术状态

文件全部获得顾客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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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功能基线、分配基线和产品基线一般应自建立时起，维持到产品寿命周

期结束为止。 

f) 技术状态基线的修订应结合技术状态控制活动进行。原技术状态基线中

不再适用的技术状态文件应进行适当标识后归档或作废销毁。 

5.1.8  综合择优设计 

根据型号项目特点和自身研制能力，综合运用优化设计和可靠性、维修性、

安全性、保障性、测试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设计、人-因工程等专业工

程技术进行设计和开发实践，综合择优。 

5.1.9  监视与测量要求 

监视和测量的节点、方式、方法等需要根据产品的性质和特定进行识别和

提出，包括设计和开发过程的文件审查、设计评审、验证、确认及转阶段的技

术状态控制等。 

5.1.10  新技术、新器材、新工艺 

对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器材、新工艺，应进行充分的论证、试验、鉴定和

评价。 

5.1.11  保障资源 

按合同规定的要求确定并提出产品交付时需要配置的保障资源，包括产品

交付时须配置的使用维护说明书、备件清单、专用工具清单等。 

5.1.12  外包控制要求 

对参与设计和开发的外包方的控制方式、程度和控制措施进行策划。根据

设计文件、外包合同或协议要求，明确供方承担产品战术技术指标要求，参与

其关键的阶段评审、故障归零评审，会签或审批重要文件、重大设计更改等。 

5.1.13  外购器材管理 

对元器件、原材料等外购器材实施控制，包括选用、采购、监制、验收、

筛选、复验等活动进行策划，规定相应标准和接受准则，如元器件质量保证大

纲、外购器材入校复验规程等。 

5.1.14  软件工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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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算机软件研制过程实施软件工程化管理。参照 GJB 2786A 建立基本的

软件研制过程，参照 GJB 5235A 实施软件配置管理，参照 GJB 438C，编制、交

付和归档软件文档。 

 

5.1.15  设计准则 

根据产品的通用质量特性要求和相关标准，应制定产品相应的设计准则，

以指导设计和开发活动。 

5.2  设计和开发输入 

5.2.1  输入内容 

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输入应完整、清楚，并形成必要的成文信息。成

文信息间应协调一致，不能互相矛盾。主要内容包括： 

a) 功能和性能要求； 

b) 以前类似的设计和开发的成果和可借鉴技术； 

c) 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承诺实施的标准和规范； 

d) 由产品和服务性质所导致的潜在失效后果； 

e) 计算机软件的设计输入包括需求规格说明、接口规格说明和已获得的数

据格式，以及已经开发应用成功并具有重用性的适用软件； 

f) 制造工艺（包括制造、装配、安装和测试）要求。 

5.2.2  输入评审 

对设计和开发输入的成文信息的充分性和适宜性进行评审，且保留评审结

果的记录。评审内容一般包括： 

a) 研制任务书； 

b) 方案报告（含方案支撑报告）或开题报告； 

c) 来源于以前类似设计和开发活动的信息； 

d) 法律法规要求； 

e) 组织承诺实施的标准或行业规范； 

f) 质量保证大纲； 

g) 标准化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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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可靠性大纲（可靠性工作计划）；  

i) 维修性大纲（维修 性工作计划）； 

j) 保障性大纲（保障性工作计划）；  

k) 安全性大纲（安全性工作计划）；  

l) 测试性大纲（测试性工作计划）； 

m) 环境适应性大纲（环境适应性工作计划）；  

n) 电磁兼容性大纲（电磁兼容性工作计划）； 

o) 风险分析报告（由产品和服务性质所导致的潜在的失效后果）； 

p) 外部接口和数据； 

q) 工艺要求； 

r)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含接口规格说明）。 

5.3  设计和开发控制 

5.3.1  控制内容 

设计和开发控制包括设计和开发评审、验证、确认及技术状态更改控制等

活动。依据设计和开发策划的安排，对设计和开发过程进行分级、分阶段的控

制，识别问题。 

设计和开发评审、验证和确认活动必须对所在阶段的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状

态进行确认，证实满足基线（或里程碑）要求才可转入下阶段的研制工作。 

转阶段前，产品和服务应达到规定要求，编制转阶段风险报告及风险应对

措施。 

开展通用质量特性和计算机软件的评审、验证和确认活动。 

5.3.2  评审 

5.3.2.1  评审分类 

应根据研制总要求、技术协议、研制任务书和合同要求等，严格按照划分

的研制阶段及产品的功能级别和管理级别实行分级、分阶段的设计评审。按研

制阶段评审可分为： 

a) 方案阶段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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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程研制阶段的评审； 

c) 设计定型阶段的评审。 

按产品的功能级别或管理级别，评审可以分为： 

a) 系统级评审； 

b) 分系统级评审； 

c) 设备或整机级评审。 

不同级别的评审，评审的具体内容也不同，应根据产品所处研制阶段和评

审点的位置，结合产品特点，规定相应级别的评审具体要求。 

根据研制工作的实际需要，可组织专题设计评审。专题设计评审是为了降

低风险，对产品质量、研制进度和经费有重大影响的专业技术进行的评审。如：

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保障性设计评审，系统级试验评审、软件、标准化、

元器件选用和电磁兼容性设计评审等。专题设计评审的内容和要求可参照相应

的国家军用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 

5.3.2.2  方案阶段的评审 

评审条件主要有： 

a) 对设计任务书或合同提出的技术指标和条款，经过系统分析、方案比较、

原理性试验，证明所选择的方案可行，主要性能指标能满足要求； 

b) 技术关键清楚，并有可行的解决途径； 

c) 进行可靠性论证工作，确定可靠性试验要求； 

d) 主要外包项目基本落实，外包方应在《合格外包方名录》内； 

e) 主要原材料、元器件货源落实，质量符合技术标准和定点采购要求，提

出原材料、元器件和外包件清单； 

f) 编制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保证大纲、标准化大纲等文件； 

g) 建立故障报告、分析和纠正措施系统（FRACAS），具备开展样机设计条

件。 

评审内容一般包括： 

a) 方案设计是否符合研制任务书要求； 

b) 所选方案的技术先进性、可行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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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指标能否满足规定要求； 

d) 可靠性指标能否满足规定要求； 

e) 顶层文件及全系统接口的设计和协调； 

f) 关键技术攻关措施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g) 薄弱环节及保障措施的考虑； 

h) 组成产品的初步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案； 

i) 拟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及解决情况； 

j) 制订或贯彻设计准则情况； 

k) 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考虑； 

l) 质量和可靠性保证大纲及计划的编制与落实情况； 

m) 本阶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和能否转入工程研制阶段结论性意见。 

5.3.2.3  工程研制阶段的评审 

评审条件主要有： 

a) 进行可靠性指标分配，完成样机设计； 

b) 完成样机生产、试验和试飞，证明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满足任务书要求； 

c) 解决方案阶段的遗留问题，完成设计改进，基本确定工艺的技术状态； 

d) 按 FRACAS 的程序，汇总质量问题及经验证的有效措施； 

e) 按产品技术文件管理要求，设计文件齐全配套，并经审批。 

评审内容一般包括： 

a) 各项指标是否满足研制任务书要求； 

b) 产品性能的一致性、稳定性及环境适应性的设计分析； 

c) 通过可靠性试验，对产品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和分析； 

d) 对设计文件、工艺文件、试验方法、验收程序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e) 方案阶段遗留问题归零情况及对本阶段产品试制、试验中发生的技术问

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实际效果情况； 

f) 样机生产中质量控制措施评价； 

g) 设计定型技术状态及相关规范的审查，按上级要求做好定型准备工作。 

5.3.2.4  设计定型阶段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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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条件主要有： 

a) 经各种试验及可靠性评定，证明各项指标满足任务书要求； 

b) 各种试验中暴露的问题均已解决； 

c) 生产质量控制措施到位、工艺稳定、产品质量可靠； 

d) 完成设计定型试验。 

评审内容一般包括： 

a) 产品技术指标的评定和实际达到的水平； 

b) 产品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保障性、测试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

容性分析评估/试验报告； 

c) 标准化工作报告； 

d) 遗留问题及处理情况； 

e) 工艺总结报告（也可包含在研制工作总结中）； 

f) 试飞/试验总结报告； 

g) 质量工作报告； 

h) 研制工作总结； 

i) 图样和技术文件齐套； 

j) 评审结论意见。 

5.3.2.5  评审要求 

评审可以采用会议评审、会签评审、逐级审查等多种形式。主要要求包括： 

a) 评审是一项重要的质量活动，应严格认真，集思广益。评审不能代替设

计决策，不能改变设计师系统的技术责任制； 

b) 评审是研制过程的重要节点，须纳入研制计划，以便从时间、经费等资

源方面予以保证，并进行考核； 

c) 评审按阶段进行，只有通过本阶段评审才能转入下一阶段； 

d) 评审由设计师系统组织实施，质量保障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监督。

参加者包括与所评审的产品设计阶段有关的职能部门代表，非直接参与设计工

作的同行专家。顾客要求时，应邀请顾客参加； 

e) 对评审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由设计师系统负责制定并实施整改、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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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和改进计划，并写出书面报告向顾客反馈；由质量部门监督检查、跟踪验

证。评审结果及任何必要措施的记录应予以保持，并及时向顾客通报。 

5.3.3  验证 

5.3.3.1  验证方法 

设计和开发验证可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a) 变换方法进行计算； 

b) 与已证实的类似设计的结果进行比较； 

c) 进行试验证实； 

d) 对设计输出结果进行评审。 

5.3.3.2  验证要求 

a) 验证由设计师系统组织实施，质量保障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监督。

参加者包括与所评审的产品设计阶段有关的职能部门代表。顾客要求时，应邀

请顾客参加； 

b) 当采用试验进行设计验证时，应按 Q/NUAA（CX2.4）试验控制通用要

求规定对试验的设计与试验过程进行策划，保证试验的充分性和有序性； 

c) 对验证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由设计师系统负责制定并实施整改、归零、

验证和改进计划，并写出书面报告向顾客反馈；由质量部门监督检查、跟踪验

证。验证结果及任何必要措施的记录应予以保持，并及时向顾客通报。 

5.3.4  确认 

设计和开发确认对象通常为设计和开发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确认活动在产

品和服务交付或生产和服务实施之前进行。 

5.3.4.1  确认内容 

a) 检查研制工作是否按照规定的研制程序运行，是否完成研制程序规定的

全部工作内容； 

b) 检查是否完成研制总要求规定的全部试验； 

c) 检查是否完成首飞、科研调整试飞和设计定型试飞规定的飞行科目； 

d) 考核通过试验或试飞测试得到的性能指标是否满足合同书战技指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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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 遗留问题及其解决计划； 

f) 图样、文件是否齐全配套，是否符合标准化要求。 

5.3.4.2  确认要求 

a) 对于需要定型（鉴定）的产品和服务，设计师系统应按 GJB 1362A 规定

做好定型（鉴定）准备； 

b) 确认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设计师系统参与，质量保障部门和项目

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并邀请顾客参加； 

c) 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由设计师系统负责制定并实施整改、归零、

验证和改进计划，并写出书面报告向顾客反馈；由质量部门监督检查、跟踪验

证。确认结果及任何必要措施的记录应予以保持，并及时向顾客通报。 

5.3.5  技术状态更改控制 

依据各阶段确定的技术状态基线要求及 GJB 3206A 规定，控制产品和服务

技术状态更改，实施技术状态确认。 

技术状态更改一般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可根据实际情况细化技术状态

更改类别，但应经过顾客认可。 

5.3.5.1  Ⅰ类技术状态更改 

a) 设计定性前，更改功能基线、分配基线，致使下列任一要求超出规定的

限制或容差值： 

1）性能和功能； 

2）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安全性、生存性、环境适应性和

电磁兼容性特性； 

3）外形尺寸、质量、质心、转动惯量； 

4）接口特性； 

5）其他重要要求。 

b) 设计定型后，更改技术状态文件，对产品和服务有影响，达到 5.3.5.1a)

所规定的程度，或者对下列一个或多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技术状态项及其零、部、组件的互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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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交付的使用维护说明书、技术说明书等； 

3）与保障设备、保障软件、备附件、训练器材（装置、设备和软件）等

的兼容性； 

4）训练或人-因工程设计等。 

5.3.5.2  Ⅱ类技术状态更改 

a) 设计定型前，更改不属于功能基线、分配基线的技术状态文件，对满足

产品和服务要求有影响； 

b) 设计定型后，更改技术状态文件，对满足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影响，但没

有达到 5.3.5.1b)所规定的程度。 

5.3.5.3  Ⅲ类技术状态更改 

勘误译印、修正描图、统一标注方法、进一步明确技术要求等不影响满足

产品要求或产品质量的更改和补充。 

5.4  设计和开发输出 

设计和开发的输出是对设计和开发输入要求进行细化的结果，是后续的生

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输入。设计和开发输出的成文信息应按要求履行审签，在

放行前按规定进行工艺和质量会签、标准化检查，并得到授权人员批准。 

设计和开发输出应： 

a) 满足设计和开发输入的要求； 

b) 满足后续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需要（包括用于采购、外包、生产、

安装、监视、检验、包装、储存、运输、防护、维修、使用和服务活动等规范）； 

c) 规定对产品和服务的监视和测量要求，以及适当的接收准则； 

d) 规定对产品的安全和正常使用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特性（如操作、使用、

储存、维护、搬运、处置的要求，以及服务活动中的安全规则要求等）； 

e) 依据特性分析的结果，确定产品的关键件（特性）和重要件（特性），

编制关键件（特性）、重要件（特性）项目明细表，并在产品设计图样、技术文

件、工艺规程、服务规范等文件上做出相应标识； 

f) 依据顾客要求、设计和开发的策划确定产品交付时需配置的保障资源及

保障性设计要求，规定保障方案和保障资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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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包括产品规范、工艺总方案、工艺规程，使用手册，诊断指南、产品和

服务安全使用培训教程等，以及根据顾客要求按照 GJB 6600 制作交互式电子技

术手册； 

h) 对于涉及通用质量特性的产品，编制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保障性、

测试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设计、人-因工程等专业工程技术设计和验证

报告； 

i) 按照 GJB 5852-2006《装备研制风险分析要求》，编制风险分析报告（含

风险控制措施），跟踪并记录风险分析过程所进行的活动和分析结果。包含产品

和服务所处研制阶段、风险分析过程、分析结果、结论等内容； 

j) 对外购的产品和服务，应编制验收实施细则，一般包括验收形式和实施

方式，以及验收项目、合格标准、接收方案等，对含关重件、关重过程的，必

须包含所有关重特性的验收内容。 

若包含软件，设计和开发还应输出软件测试计划、软件设计说明、软件测

试说明、软件版本说明、软件产品规格说明、软件源程序、可执行程序及编译

环境、软件质量保证报告、软件配置管理报告、软件测试报告、软件用户手册

或包含嵌入式软件的设备的操作适用手册等。 

5.5  设计和开发更改 

5.5.1  更改原因 

设计和开发更改是针对设计和开发输出的更改。出现下列原因之一应进行

设计和开发更改： 

a) 产品的功能性能变更； 

b) 顾客要求的变更； 

c) 适用于产品的法规要求的变更； 

d) 设计和开发考虑不周造成的设计缺陷或漏洞； 

e) 产品发生故障，经分析采取纠正措施而进行的更改； 

f) 外购的元器件等外购器材停产，需更换技术性能相当或更高的产品； 

g) 内外部接口的变更； 

h) 其他需要设计更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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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设计和开发更改过程的成文信息，包括更改前和更改后的内容，可能

风险及其应对措施，对更改的评审、验证和确认的结果，更改的授权审批，更

改的实施结果及其标识，更改对产品和服务的组成部分以及交付后活动的影响，

为防止不利影响及有关风险所采取的措施，更改活动的跟踪结果等。顾客要求

时，邀请顾客或顾客代表参加设计和开发更改活动。 

5.5.2  更改评审 

应对设计和开发更改进行评审，评审的内容包括： 

a) 更改部分是否满足相关设计和开发要求； 

b) 更改对产品其他组成部分及对交付产品是否有不利影响（若有不利影

响，还需评审为防止不利影响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5.5.3  更改控制 

更改应实施分类控制，进行必要的评审、验证和确认。 

定型前，设计更改应符合 GJB 3206 要求，对重要的设计更改进行系统分析

验证。定型后，更改应符合GJB 1362A要求。计算机软件的更改应符合GJB 5235A

和 Q/NUAA（CX2.3.2）《软件工程化管理程序》的要求。 

5.5.4  更改实施程序 

a) 设计师系统根据需要进行设计文件更改，并将更改后的器材采购清单送

交采购部门； 

b) 采购人员按更改后的器材采购清单和计划采购器材； 

c) 工艺师应根据设计更改确定工艺文件、工艺装备的更改，并办理相应的

更改手续； 

d) 生产管理人员和库房人员按设计更改后的要求，处理库存及生产现场的

在制品； 

e) 操作人员按更改后的图样、工艺文件和工艺装备加工产品； 

f) 检验人员对质量文件作相应的更改，并按更改后的技术文件检验产品。 

5.5.5  更改方法 

5.5.5.1  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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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样及文件的更改一般应在底图上采用划改：将需要更改的尺寸、文

字、符号、图形等用细实线划掉，然后填注新的尺寸、文字、符号、图形等，

被划掉部分应仍能清楚地看出更改前的情况。 

划改时，在靠近图样或文件更改部位，写上更改标记——用加圈的小写阿

拉伯数字表示。例如：  ①，②，③……。 

5.5.5.2  刮改 

当划改不能表示清楚时，在保证更改有据（档）可查的条件下，允许采用

刮改或写上更改标记。刮改底图样及文件时，应将原图样及文件的复印图存档

备查，然后按照《更改单》（附录 C）进行刮改，并在更改部位附近写上更改标

记。 

5.5.5.3  填写更改栏 

在设计图样及文件更改栏中均应填写： 

a) 更改标记； 

b) 同一标记下的更改处数； 

c) 更改日期； 

d) 更改人员签字。 

5.5.5.4  若图样及文件的底图经多次使用与更改而污损不能再用时，需根据最后

更改的尺寸、文字、图形等重新绘制底图。 

a) 新底图更改栏按下列规定填写： 

1） 标记栏填写最后一次的更改标记； 

2） 处数栏填写“重绘”字样； 

3） 签字及日期栏由重绘人员签署姓名、日期。 

b) 旧底图上应有明显的“作废”标记，并由经办人签署姓名、日期。旧底

图或其复印图亦应存档备查。 

c) 新底图上仍应有规定人员签字，如新底图上不便取得旧底图上原有人员

签字时，则用长仿宋体填写原有人员的姓名、日期。 

5.6  新产品试制 



Q/NUAA（CX2.3）-2018 

2.3-20 

5.6.1  新产品试制控制适用于设计和开发的新产品和已交付产品的试修过程，不

适用于军队装备论证和试验项目，也不适用于计算机软件开发。 

5.6.2  新产品试制过程通常开始于工程样机研制阶段，直至通过生产定型。 

5.6.3  新产品试制过程包括准备状态检查、工艺评审、首件鉴定及产品质量评审

活动。顾客要求时，邀请顾客或顾客代表参加准备状态检查、工艺评审、首件

鉴定及产品质量评审活动。 

5.6.3.1  准备状态检查 

按照 Q/NUAA（CX2.3.4）试制和生产前准备状态检查控制程序执行。 

5.6.3.2  工艺评审 

按照 Q/NUAA（CX2.3.5）工艺评审控制程序执行。 

5.6.3.3  首件鉴定 

按照 Q/NUAA（CX2.3.6）首件鉴定控制程序执行。 

5.6.3.4  产品质量评审 

按照 Q/NUAA（CX2.3.7）产品质量评审程序执行。 

5.7  设计和开发的试验控制 

按照 Q/NUAA（CX2.4）试验控制通用要求执行 

6  风险应对 

6.1  本程序所应对的风险 

本程序所应对的风险是：因产品和服务设计和开发的策划、输入、控制、

输出、更改等环节失控导致产品和服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经济地实现规定的使

用要求和预期用途，无法令顾客满意，影响学校信誉。 

6.2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6.2.1  设计和开发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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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主要风险 

a) 未充分考虑进度问题； 

b) 接口复杂，协调不够充分； 

6.2.1.2  应对措施 

a) 设计师系统根据设计和开发活动的性质、持续时间、复杂程度等，合理

制定制定一级网络图、二级网络图及设计和开发计划，明确各过程阶段主要工

作内容及其时间节点要求等； 

b) 设计师系统提出系统接口方案，由分系统编制所需要的接口控制文件。

系统、分系统及设备间的接口控制文件应协调一致并经相关方会签、型号总设

计师/项目负责人批准。 

6.2.2  设计和开发输入 

6.2.2.1  主要风险 

a) 设计和开发的方案设计未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b) 未提出适宜的通用质量特性工作项目； 

c) 未开展工艺可行性分析。 

6.2.2.2  应对措施 

a) 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功能和性能要求、以前类似的设计和开发的成果和可

借鉴技术、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承诺实施的标准和规范、由产品和服务性

质所导致的潜在失效后果等影响因素，合理制定方案报告（含方案支撑报告）

或开题报告； 

b) 设计师系统组织编制质量保证大纲、标准化大纲、可靠性大纲（可靠性

工作计划）、维修性大纲（维修性工作计划）、保障性大纲（保障性工作计划）、

安全性大纲（安全性工作计划）、测试性大纲（测试性工作计划）、环境适应性

大纲（环境适应性工作计划）、电磁兼容性大纲（电磁兼容性工作计划）； 

c) 强化产品和服务设计的工艺性和工艺设计的控制要求，确保工艺和作业

方法的合理性、可行性、可采购性、可生产性、可检验性和经济性等。 

6.2.3  设计和开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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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主要风险 

a) 未对设计和开发评审、验证、确认中出现的问题做深入分析，未采取相

应的纠正或改进措施，留下隐患； 

b) 评审不充分； 

c) 试验方案考虑不周。 

6.2.3.2  应对措施 

a) 对于确认中发现的问题，设计师系统应采取相应的纠正或改进措施，质

量部门跟踪措施的执行情况。确认结果及任何必要措施的记录应予以保持，并

及时向顾客通报； 

b) 根据产品所处研制阶段和评审点的位置，结合产品特点，规定相应级别

的评审具体要求。还可组织专题评审，专题评审的内容和要求可参照相应的国

家军用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 

c) 采用试验进行设计验证时，应按 Q/NUAA（CX2.4）试验控制通用要求

规定对试验的设计与试验过程进行策划，编制试验计划、试验方案、试验大纲、

试验实施细则等，保证试验的充分性和有序性。 

6.2.4  设计和开发输出 

6.2.4.1  主要风险 

a) 没有制定合理、经济的工艺路线； 

b) 无法满足后续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需要。 

6.2.4.2  应对措施 

a) 编制工艺规程时应充分考虑设计需要，紧密联系现场实际，完备齐套，

可操作性强； 

b) 应编制用于采购、外包、生产、安装、监视、检验、包装、储存、运输、

防护、维修、使用和服务活动等规范，满足后续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需要。 

6.2.5  设计和开发更改 

6.2.5.1  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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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达不到优化设计的效果。 

6.2.5.2  应对措施 

更改应进行评审，重点评审更改部分是否满足相关设计和开发要求及更改

对产品其他组成部分及对交付产品是否有不利影响，若有不利影响，还需评审

为防止不利影响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7  过程监视和测量要求 

设计师系统结合评审、验证、确认活动等重要环节对设计和开发全过程进

行监视和测量，质量部门监督验证。 

8  成文信息 

项目主管部门、研究院/学院需保留的成文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  设计和开发过程成文信息清单 

记录名称 研究院/学院 项目主管部门 

研制总要求 √ √ 

系统技术协议 √ √ 

研制规范 √  

一级网络图、二级网络图及设计和开发计划 √ √ 

三师系统任命通知 √ √ 

系统接口方案/分系统接口控制文件 √  

标准选用范围、标准件优选目录、元器件优选目录、原材料优选目录 √  

技术状态管理计划 √  

特性分析报告 √  

研制任务书 √  

方案报告（含方案支撑报告）或开题报告 √  

质量保证大纲、质量分析报告 √  

标准化大纲、标准化工作报告 √  

可靠性大纲（可靠性工作计划）、可靠性评估报告 √  

维修性大纲（维修性工作计划）、维修性评估报告 √  

保障性大纲（保障性工作计划）、保障性评估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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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名称 研究院/学院 项目主管部门 

安全性大纲（安全性工作计划）、安全性评估报告 √  

测试性大纲（测试性工作计划）、测试性评估报告 √  

环境适应性大纲（环境适应性工作计划）、环境适应性评估报告 √  

电磁兼容性大纲（电磁兼容性工作计划）、电磁兼容试验报告 √  

风险分析报告（含风险源清单）   √  

工艺要求 √  

研制工作总结 √  

全套产品图样 √  

使用维护说明书 √  

产品规范 √  

软件设计开发文档，包括系统/子系统规格说明（含接口需求规格说明）、

系统/子系统设计说明（含接口设计说明）、软件开发计划、软件质量

保证计划、软件配置管理计划、软件研制任务书、软件需求规格说明（含

接口规格说明）、软件测试计划、软件设计说明、软件测试说明、软件

版本说明、软件产品规格说明、软件源程序、可执行程序及编译环境、

软件质量保证报告、软件配置管理报告、软件测试报告、软件用户手册

或包含嵌入式软件的设备的操作适用手册等 

√  

工艺总结报告 √  

工艺总方案 √  

工艺规程 √  

使用手册 √  

诊断指南 √  

产品和服务安全使用培训教程 √  

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 √  

试验方案、试验任务书、试验大纲 √  

元器件质量保证大纲 √  

外购器材入校复验规程 √  

配套表、明细表、汇总表和目录 √  

技术协调单 √  

更改单 √  

经批准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和通知 √  

经批准的偏离许可、让步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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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技 术 协 调 单 编  号  

型 号  

图 号  类 别  有效期  日  期  

收文单位  发文单位  

 

 

 

 

 

 

 

 

 

 

 

 

 

签  收      

      

编  制  审  定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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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常见技术状态文件 

序 

号 
文件主题或名称 

文件编制时间 文件属性 

方案 
工程

研制 

设计

定型 

功能技术

状态文件 

分配技术

状态文件 

产品技术

状态文件 

1 研制总要求 ▲   ○   

2 系统技术协议 ▲   ○   

3 系统方案论证报告 ▲   ○   

4 研制规范 ▲    ○  

5 接口文件 ▲    ○  

6 质量、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

保障性、安全性、生存性、环境

适应性、电磁兼容性、人-因工

程、标准化、生产性等特性的大

纲或工作计划 

▲    ○  

7 软件开发文档 ▲ ▲ ▲  ○ ○ 

8 产品规范  ▲ ▲   ○ 

9 工艺规范  ▲ ▲   ○ 

10 材料规范  ▲ ▲   ○ 

11 产品图样 △ ▲ ▲   ○ 

12 设计报告  ▲ ▲   ○ 

13 质量、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

保障性、安全性、生存性、环境

适应性、电磁兼容性、人-机工

程、标准化、生产性等特性的分

析评估报告 

 ▲ ▲   ○ 

14 关重特性分析报告 ▲ ▲    ○ 

15 试验方案、试验任务书、试验大

纲 
△ ▲ ▲   ○ 

16 配套表、明细表、汇总表和目录  ▲ ▲   ○ 

17 经批准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和

通知 
 ▲ ▲ ○ ○ ○ 

18 经批准的偏离许可、让步申请 ▲ ▲ ▲   ○ 

注 1：“△”可能需要编制；“▲”编制；“○”属于。 

注 2：所列文件根据武器系统研制生产特点视情选择编制和确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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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更 改 单 

更改单

编号 
 

型号  共  页 第  页 

更改 

类别 
图号 

更改 

标记 

更改内容，原因及依据 

更改处数、更改日期 

有效 

批架 
在制品处理 

      

      

      

      

      

      

      

      

      

      

      

      

      

      

      

      

      

编  制 校  对 审  定 标  审 批  准 

     

 


